
【環保知識庫】1.環保法令小常識--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接受民間捐款

鼓勵檢舉重大水質污染及事業廢棄物污染案件專案

執行要點 

 

 

 

 

 

 

 

～摘錄自環保署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接受民間捐款鼓勵檢舉重大水質污染及事業廢棄物

污染案件專案執行要點 

一、 茲有關心環境保護之熱心人士捐款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本署）新臺幣

四百萬元整，作為檢舉環境污染案件之獎金，為利執行特訂定本要點。 

二、 依本要點給與檢舉獎金，以檢舉人向本署或其他環保、司法警察、檢察機

關檢舉並因而查獲之重大水質污染及事業廢棄物污染案件為限。 

三、 前點所稱重大水質污染及事業廢棄物污染案件，指下列經本署或其他環保

機關處理之案件： 

(一)  依其污染事實裁處確定之罰鍰金額（含追繳不法利益），        

          或經裁判確定沒收犯罪所得之金額達新臺幣一百萬元以            

          上。 

  (二) 查獲環保犯罪集團或組織。  

  (三) 查獲社會輿論焦點、對社會公益或保障國民健康有明顯貢獻。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資格認定，由本要點專案審查小組召開會議

審查認定之。 

四、  檢舉人應以書面、電話或於本署所設專案受理網站等方式，提供下列事

為鼓勵民眾勇於檢舉重大水質污染案件及事業廢棄物污染案件，期透過提高獎勵機

制，以達有效遏止違反環保法令之行為，並維護環境正義及民眾健康，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接受關心環境保護之熱心人士捐款，於 103 年 1 月 21 日訂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接受民間捐款鼓勵檢舉重大水質污染及事業廢棄物污染案件專案執行要點」，並於 107

年 5 月 16 日修正公布。 



項： 

(一) 檢舉人之真實姓名、身分證字號、地址及聯絡方式。 

      (二) 被檢舉對象之基本資料及環境污染案件事實之發生時間及發生地

之地址、地號、定位或其他足以確認位置之敘述。 

      (三) 可供查證之相關事實、證據、照片、影片或資料。 

          檢舉人所提供資料不符前項各款規定時，其得補正者，得通知限期  

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仍不符規定者，不予處理，但仍予以登記。 

五、 向其他環保、司法警察或檢察機關檢舉之案件，經受理機關告知檢舉人並

經其同意申領獎金者，檢舉人得請受理機關檢附第四點第一項資料及同意

書（附件一），轉送本署審核，或由檢舉人自行提出第四點第一項內容與

檢舉時間、受理檢舉機關等資料，逕向本署申請，申請資料傳送至

epap0@epa.gov.tw或臺中郵政第 47-93號信箱。 

六、 檢舉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發給獎金： 

（一）未符合第四點第一項規定。 

（二）檢舉事證來源為公務員或受委託執行公權力人員。 

     （三）公務員或受委託執行公權力人員因執行職務發現污染事實而檢舉。 

（四）各級環境保護機關現職人員。 

（五）中央及地方公職人員。 

（六）檢舉案件與各級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已查獲者為同一污染事實。 

（七）同一污染案件已依其他規定領取獎金。 

七、符合第二點至第五點規定之檢舉案件，應送交專案審查小組進行審查。 

  專案審查小組由本署署長指定召集人一人，負責召集會議，並擔任會議主

席。另置副召集人一人及委員五人，由本署相關單位之代表四人及捐款人

或捐款人代表一人擔任。召集人因故未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之。 

  審查以書面為原則，必要時，得派員實地查證。 

八、檢舉獎金發放原則及給與方式如下： 

  （一）依案件裁處確定或裁判確定之時間順序，送交專案審查小組依序進

行審查，每案檢舉獎金以裁處確定罰鍰金額（含追繳不法利益）或

經裁判確定沒收犯罪所得金額之百分之十為計算標準，檢舉人於提

出檢舉當時為或曾為被檢舉對象之受僱人者，每案得加發計算後之

檢舉獎金百分之三十。但每案檢舉獎金最高以新臺幣二百萬元為



限。 

   （二）檢舉獎金餘額不足以支付檢舉案件依前款規定計算應受獎勵金額時，

以該餘額全數發給，檢舉人不得異議。 

     （三）同一案件不得重複獎勵。二人以上先後檢舉同一案件者，僅獎勵最

先檢舉者；二人以上共同或同時檢舉同一案件者，以該案件發給之

金額平均分配之。 

     （四）經審查核定給與檢舉獎金之案件，由本署通知檢舉人，檢舉人應於

接獲通知後起算三個月內憑身分證明文件領取獎金，並依所得稅法

相關規定辦理。屆期未領取者，視為放棄。 

     （五）本檢舉獎金發放，每半年結算發放一次。 

因檢舉內容而作成之行政處分或沒收宣告，經法定救濟程序撤銷或

廢棄，除有檢舉不實之情事外，已給與之檢舉獎金，不予追回。 

九、檢舉案件之受理、審查、發給獎金，應以保密方式進行，並依照個人資料

保護法及相關法律規定，處理個人資料檔案。 

於辦理本要點之檢舉案件時，應請政風單位派員監督，政風單位並得適時

進行抽查。 

十、本要點於捐款使用完畢時即停止受理檢舉案件。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接受民間捐款鼓勵檢舉重大水質污染及事業廢棄物

污染案件專案執行要點第三點、第六點、第八點修正總說明 

 

    為鼓勵民眾勇於檢舉重大水質污染案件及事業廢棄物污染案件，期透過提

高獎勵機制，以達有效遏止違反環保法令之行為，並維護環境正義及民眾健康，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接受關心環境保護之熱心人士捐款，於一百零三年一月二十

一日訂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接受民間捐款鼓勵檢舉重大水質污染及事業廢棄

物污染案件專案執行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並於一百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修正。 

    為符合捐款人擴大獎勵層面之意願，促使污染案件知情者更易於獲得實質

獎勵，以勇於揭發、檢舉不法，維護美麗寶島的環境，爰修正本要點第三點、

第六點、第八點，調降重大水質污染及事業廢棄物污染案件罰鍰、沒收犯罪所

得門檻金額，提高吹哨者獎勵金比率及提高獎金核發最高額度限制；並為避免

重複獎勵，明定就同一污染案件已依其他規定領取獎金者，不再核發。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接受民間捐款鼓勵檢舉重大水質污染及事業廢棄物

污染案件專案執行要點第三點、第六點、第八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前點所稱重大水質污染及事

業廢棄物污染案件，指下列經本

署或其他環保機關處理之案件： 

   （一）依其污染事實裁處確

定之罰鍰金額（含追繳

不法利益），或經裁判

確定沒收犯罪所得之

金額達新臺幣一百萬

元以上之案件。 

   （二）查獲環保犯罪集團或

組織之案件。 

   （三）查獲社會輿論焦點、

對社會或保障國民健

康有明顯貢獻之案件。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資格

認定，由本要點專案審查小組召

開會議審查認定之。 

三、前點所稱重大水質污染及

事業廢棄物污染案件，指下列

經本署或其他環保機關處理

之案件： 

   （一）依其污染事實裁處

確定之罰鍰金額

（含追繳不法利

益），或經裁判確定

沒收犯罪所得之金

額達新臺幣五百萬

元以上之案件。 

（二）查獲環保犯罪集團或

組織之案件。 

（三）查獲社會輿論焦點、對

社會公益或保障國民

健康有明顯貢獻之案

件。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資

格認定，由本要點專案審查小

組召開會議審查認定之。 

為符合捐款人擴大獎勵層

面之意願，促使污染案件知

情者更易於獲得實質獎

勵，以勇於揭發、檢舉不

法，修正重大水質污染及事

業廢棄物污染案件裁處及

裁判之門檻金額，由新臺幣

五百萬元改為一百萬元。 

六、檢舉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發給獎金： 

（一）未符合第四點第一項

規定。 

   （二）檢舉事證來源為公務

員或受委託執行公權

力人員。 

六、檢舉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發給獎金： 

   （一）未符合本要點第四

點第一項規定者。 

   （二）檢舉事證來源為公

務員或受委託執行

公權力人員。 

一、第一款酌作文字修正。 

二、同一污染案件如已依  

  其他規定領取獎勵，  

  即可達鼓勵檢舉目   

    的，為避免重複領    

    取，爰參考獎勵民眾  

    檢舉違反水污染防治  



   （三）公務員或受委託執行

公權力人員因執行職

務發現污染事實而檢

舉。 

   （四）各級環境保護現職人

員。      

   （五）中央及地方公職人員。 

  （六）檢舉案件與各級環境

保護主管機關已查獲

者為同一污染事實。 

   （七）同一污染案件已依其

他規定領取獎金。  

   （三）公務員或受委 

託執行公權力人員因執行職

務發現污染事實而檢舉。 

   （四）各級環境保護機關

現職人員。 

  （五）中央及地方公職人

員。 

   （六）檢舉案件與各級環

境保護主管機關已

查獲者為同一污染

事實。 

    法案件指導原則等規  

    定，增訂第七款。 

八、檢舉獎金發放原則及  

    給與方式如下： 

   （一）依案件裁處確定或裁

判確定之時間順序，

送交專案審查小組依

序進行審查，每案檢

舉獎金以裁處確定罰

鍰金額（含追繳不法

利益）或經裁判確定

沒收犯罪所得金額之

百分之十為計算標

準；檢舉人於提出檢

舉當時為或曾為被檢

舉對象之受僱人者，

每案得加發計算後之

檢舉獎金百分之三

十。但每案檢舉獎金

最高以新臺幣二百萬

元為限。 

八、檢舉獎金發放原則及    

    給與方式如下： 

   （一）依案件裁處確定或

裁判確定之時間順

序，送交專案審查

小組依序進行審

查，每案檢舉獎金

以裁處確定罰鍰金

額（含追繳不法利

益）或經裁判確定

沒收犯罪所得金額

之百分之十為計算

標準，檢舉人現為

或曾為被檢舉人之

受僱人者，每案加

發獎金新臺幣三十

萬元，但每案檢舉

獎金最高以新臺幣

一百萬元為限。 

一、第一款酌作文字修正  

    。 

二、依據捐款人意見，修  

    正吹哨者之定義，需  

    為在提出檢舉當下已  

    現為或曾為被檢舉對  

    象之受僱人，並變更  

    加發獎勵內容；另提  

    高獎金核發最高額度  

    限制為新臺幣二百萬  

    元，以鼓勵民眾勇於  

    揭發、檢舉不法。 

三、參考獎勵民眾檢舉違  

    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  

    指導原則等規定，增  

    訂第二項已發給檢舉  

    獎金得不予追回之規  

    定，以避免衍生邇後  

    獎金是否追回之爭議  



    （二）檢舉獎金餘額不足以

支付檢舉案件依前款

規定計算應受獎勵金

額時，以該餘額全數

發給，檢舉人不得異

議。 

   （三）同一案件不得重複獎

勵。二人以上先後檢

舉同一案件者，僅獎

勵最先檢舉者；二人

以上共同或同時檢舉

同一案件者，以該案

件發給之金額平均分

配之。 

   （四）經審查核定給與檢舉

獎金之案件，由本署 

         通知檢舉人，檢舉人

應於接獲通知後起算

三個月內憑身分證明

文件領取獎金，並依

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辦

理。屆期未領取者，

視為放棄。 

   （五）本檢舉獎金發放，每

半年結算發放一次。 

    因檢舉內容而作成之行政

處分或沒收宣告，經法定救濟程

序撤銷或廢棄，除有檢舉不實之

情事外，已給與之檢舉獎金，不

予追回。 

 

   （二）檢舉獎金餘額不足

以支付檢舉案件依

前款規定計算應受

獎勵金額時，以該

餘額全數發給，檢

舉人不得異議。 

   （三）同一案件不得重複

獎勵。二人以上先

後檢舉同一案件

者，僅獎勵最先檢

舉者；二人以上共

同或同時檢舉同一

案件者，以該案件

發給之金額平均分

配之。 

   （四）經審查核定給與檢

舉獎金之案件，由

本署通知檢舉人，

檢舉人應於接獲通

知後起算三個月內

憑身分證明文件領

取獎金，並依所得

稅法相關規定辦

理。屆期未領取

者，視為放棄。 

   （五）本檢舉獎金發放，

每半年結算發放一

次。 

    。 

 


